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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目的

本赛项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技能人才需求，主要考核学生对人工智

能各项应用技术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，进一步加强学生人工智能算法的理

解、应用和动手实践能力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，培养踏实严谨的职业素

养。提高我院学生从事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岗位的求职成功率。

二、竞赛内容

本赛项基于人社部“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”（初级）必备的基本技

术技能，围绕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发展趋势及其核心技术而设计，考核内

容包括：数据清洗、数据处理、数据集划分、模型构建、模型优化、模型

预测、模型保存等；涉及技术包含 Python 编程、OpenCV 图像处理、机器学

习、深度学习、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。

比赛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。客观题主要是选择题、判断题，主

观题主要是程序填空和操作题。

三、竞赛方式

本赛项为个人赛，在规定时间内上机考试，一人一机。南京信息职业

技术学院在校生均可报名参赛。

四、竞赛流程

报名方式：加入 QQ群（群号：552022365）

报名时间：11月 8 日至 11 月 15 日

比赛时间：11月 24 日 晚上 18：00—19：30

比赛地点：待定

五、竞赛规则



1.年级分组：大二组、大三组。大二组考察知识包括：Python 高级编

程、图像处理、机器学习基础、深度学习基础。大三组考察知识包括：Python

高级编程、计算机视觉应用、机器学习应用、深度学习应用。

2.竞赛时长：90 分钟。

3.所有选手均应遵守以下规则：

1）参赛学生应遵守竞赛规则，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赛项组织人员的指

挥和安排。

2）参赛学生须提前 10 分钟入场，入场必须出示学生证或身份证，监

考教师检查证件有效后方可参加比赛。

3）参赛学生需登录职教云网络平台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答题。

4）比赛时间段内，参赛学生不得互相交流，不得使用互联网进行搜索。

5）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案的，不计成绩。

六、竞赛环境

比赛为在线方式进行，竞赛地点在资讯楼机房。每个考场配备 2 名监

考人员。

七、竞赛评分

比赛成绩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成绩组成。其中客观题部分由系统

直接给分，主观题部分由人工智能学院相关课程团队教师进行打分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本赛项大二组和大三组分开评奖，两组获奖总人数不超过 30 人，其中

一等奖占 10%，二等奖占 20%，三等奖占 30%，其余为优秀奖。



获奖选手由学校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，各赛项获奖选手认定 1 个选修

课学分。授予在三个以上赛项获奖（三等奖以上）的选手“校技术能手”

称号。


